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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

为检测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暂行

规定》已研究通过，现予以公布，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处 

2017 年 1月 11日 



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 

检测暂行规定  

 

    为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提

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防止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的发

生，学校采用中国知网(CNKI)“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

系统（ TMLC2） ”，对学位论文进行检测。为做好此项工作，

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一条  检测范围 

凡申请我校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均须检测。系统

检测学位论文正文部分（不包含扉页、原创性声明及版权使

用授权书、附录、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致谢、作者简介等部分）。 

第二条  检测时间 

学位论文送审评阅前 2 周。 

第三条  检测参考指标与要求 

（一）检测参考指标 

目前,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的检测通常涉及

总文字复制比和去除本人文献文字复制比两个检测指标。总

文字复制比，是指学位论文中总的重合字数在论文总的字数

中所占的比例，该指标可以直观了解重合字数在该学位论文

中所占的比例情况；去除本人文献文字复制比，是指去除了

本人发表的文献之后，重合文字的复制比。本规定考查的文

字复制比，应剔除学位论文中本人正式发表的文献重复因

素，所以本办法中的文字复制比就是指去除本人发表文献文

字复制比。 

（二）对提交检测学位论文的要求 



1.提交检测的学位论文文本与申请学位的论文文本必

须一致。 

    2.提交检测的学位论文必须是符合规范要求并经导师

审核认定的终稿文本。 

3.论文电子文档应采取 Word、PDF 等格式，按要求命名。 

（三）学位论文应符合文献引用学术规范 

为最大限度降低文字复制比，学位论文引用他人的著述

或者观点，应当注明出处，在论文的注释（包括脚注和尾注）

中详细说明所引用著述的作者、著作名称（出版机构、版别、

出版日期）、页码等内容。仅在论文的前言、综述、参考文

献或者感言中提及所使用过的文献的，不属于符合学术规范

的引用。 

第四条  检测处理办法 

（一）文字复制比在 15%以下（含 15%）的硕士学位论

文，视为通过检测。 

（二）文字复制比在 15%-30%（含 30%）之间的硕士学

位论文，由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专业学位授权类别（领

域）依托单位（以下简称依托单位）要求研究生本人根据检

测结果进行相应修改调整，由导师负责把关，修改后的学位

论文须再次进行检测。 

需要二次检测的学位论文，学校将首次检测报告反馈培

养单位，作者在规定时间内对论文进行认真修改，修改完成

后需再次提交检测。修改情况说明须形成书面报告，由导师

及依托单位签署意见后，与修改后的论文一并提交研究生

处。复检后的文字复制比降至 15%（含 15%）以下硕士学位

论文，视为通过检测；复检后的文字复制比超过 15%的硕士

学位论文，取消该研究生本次申请答辩资格，延期一年毕业。 



    （三）文字复制比在 30%-50%（含 50%）的硕士学位论

文，该生学位论文重新撰写，并延期半年毕业。 

（四）文字复制比在 50%以上硕士学位论文，取消该生

本次申请答辩资格，重新研究，撰写论文，延期一年毕业。 

学位论文须经导师及研究生所在依托单位研究同意后

统一提交检测申请，系统检测通过后的学位论文即为送审版

论文，由学校统一组织送校外专家评审。 

第五条  异议与受理程序 

学位申请人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需在接到检测结果的

五个工作日内，由研究生本人提出复议申请，列出复议要求

与理由，经导师同意，由研究生所在依托单位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送学校学位办公室。学校学位办公室组织专家审核、

认定，提出最终处理意见。 

第六条  附则 

（一）对学位论文进行检测是一项技术性非常强的工

作，系统检测的结果具有参考价值，但还必须结合专家鉴定

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校内有关人员应对检测过程和结果严

格保密，不向无关人员及媒体扩散。 

（二）进行学位论文检测只是防止学术不端行为的一种

辅助手段，最终还需要依靠研究生和导师的严格自律。 各

单位应加强对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的宣传教育，促进优良学

风建设，杜绝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 

（三）研究生导师要恪尽职责，严格把关。学位论文如

因导师失察而出现学术不端行为，并给学校声誉造成不良影

响的，将按照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给予导师相应的处理。 

    第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由研究生处负

责解释。 



（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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